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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转移支付
2025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决策部署，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2025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6〕1号），自治区民政厅高度重视，严格按规范要求组织开展了2025年度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下达预算情况
2025年5月，财政部、民政部《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5〕47号）下达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资金1752万元，用于支持项目地区为为经济困难的失能和部分失能老年人建设家庭养老床位、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支持当地老年助餐机构根据需要购置或更新助餐设施设备，提升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及性。
2.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财政部随文下达新疆区域绩效目标，情况详见下表：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下达总金额
	1752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1752

	
	地方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通过支持项目地区为经济困难的失能和部分失能老年人建设家庭养老床位、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支持当地老年助餐机构根据需要购置或更新助餐设施设备，提升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及性。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享受家庭养老床位建设补贴数量
	≥1068张

	
	
	
	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数量
	≥2003人次

	
	
	
	添置更新设施设备的街道（乡镇）或村（社区）层面老年助餐点数量
	≥459个

	
	
	质量指标
	通过为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建设家庭养老床位和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提升居家失能老年人专业照护水平；通过支持老年助餐点添置更新设施设备，提升助餐服务覆盖面和老年人就餐便利度
	显著提升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各县级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时间
	收到补助资金后30日内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和品质
	有效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家庭和老年人对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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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州（市）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自治区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2025年7月，自治区财政厅、民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社〔2025〕61号）下达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资金1752万元。资金分解如下：
2025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资金分配表1-1
	序号
	地区
	分配金额
（万元）

	1
	乌鲁木齐市
	49.5

	2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1260

	3
	塔城地区
	32.5

	4
	阿勒泰地区
	40

	5
	克拉玛依市
	30

	6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22

	7
	昌吉回族自治州
	41

	8
	哈密市
	17.5

	9
	吐鲁番市
	20

	10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50

	11
	阿克苏地区
	52

	12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25

	13
	喀什地区
	67.5

	14
	和田地区
	45

	总计
	1752



2.自治区分解下达绩效目标情况
严格按照自治区财政厅下达的资金文件确定的绩效目标，对县（市）资金的分配主要依据任务特点进行合理的安排，根据《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资金预算的通知》（新财社〔2025〕61号）分解下达，绩效目标详见下表：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下达总金额
	1752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1752

	
	地方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通过支持项目地区为经济困难的失能和部分失能老年人建设家庭养老床位、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支持当地老年助餐机构根据需要购置或更新助餐设施设备，提升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及性。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享受家庭养老床位建设补贴数量
	≥1068张

	
	
	
	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数量
	≥2003人次

	
	
	
	添置更新设施设备的街道（乡镇）或村（社区）层面老年助餐点数量
	≥459个

	
	
	质量指标
	通过为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建设家庭养老床位和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提升居家失能老年人专业照护水平；通过支持老年助餐点添置更新设施设备，提升助餐服务覆盖面和老年人就餐便利度
	显著提升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各县级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时间
	收到补助资金后30日内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和品质
	有效提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家庭和老年人对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乌鲁木齐市）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下达总金额
	49.5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49.5

	
	地方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支持当地老年助餐机构根据需要购置或更新助餐设施设备，提升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及性。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添置更新设施设备的街道（乡镇）或村（社区）层面老年助餐点数量
	≥99个

	
	
	质量指标
	通过支持老年助餐点添置更新设施设备，提高助餐服务覆盖面和老年人就餐便利度
	满足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各县级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时间
	收到补助资金后30日内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预算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和品质
	有效提高

	
	
	
	提升老年助餐点设施设备配置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
	逐步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老年助餐点和老年人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伊犁州）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下达总金额
	1260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1260

	
	地方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支持当地老年助餐机构根据需要购置或更新助餐设施设备，提升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及性。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享受家庭养老床位建设补贴数量
	≥1068张

	
	
	
	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数量
	≥2003人次

	
	
	
	添置更新设施设备的街道（乡镇）或村（社区）层面老年助餐点数量
	≥116个

	
	
	质量指标
	通过支持老年助餐点添置更新设施设备，提高助餐服务覆盖面和老年人就餐便利度
	满足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各县级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时间
	收到补助资金后30日内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预算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和品质
	有效提高

	
	
	
	提升老年助餐点设施设备配置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
	逐步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老年助餐点和老年人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塔城地区）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下达总金额
	32.5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32.5

	
	地方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支持当地老年助餐机构根据需要购置或更新助餐设施设备，提升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及性。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添置更新设施设备的街道（乡镇）或村（社区）层面老年助餐点数量
	≥65个

	
	
	质量指标
	通过支持老年助餐点添置更新设施设备，提高助餐服务覆盖面和老年人就餐便利度
	满足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各县级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时间
	收到补助资金后30日内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预算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和品质
	有效提高

	
	
	
	提升老年助餐点设施设备配置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
	逐步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老年助餐点和老年人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阿勒泰地区）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下达总金额
	40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40

	
	地方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支持当地老年助餐机构根据需要购置或更新助餐设施设备，提升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及性。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添置更新设施设备的街道（乡镇）或村（社区）层面老年助餐点数量
	≥80个

	
	
	质量指标
	通过支持老年助餐点添置更新设施设备，提高助餐服务覆盖面和老年人就餐便利度
	满足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各县级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时间
	收到补助资金后30日内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预算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和品质
	有效提高

	
	
	
	提升老年助餐点设施设备配置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
	逐步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老年助餐点和老年人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克拉玛依市）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下达总金额
	30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30

	
	地方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支持当地老年助餐机构根据需要购置或更新助餐设施设备，提升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及性。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添置更新设施设备的街道（乡镇）或村（社区）层面老年助餐点数量
	≥20个

	
	
	质量指标
	通过支持老年助餐点添置更新设施设备，提高助餐服务覆盖面和老年人就餐便利度
	满足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各县级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时间
	收到补助资金后30日内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预算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和品质
	有效提高

	
	
	
	提升老年助餐点设施设备配置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
	逐步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老年助餐点和老年人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博州）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下达总金额
	22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22

	
	地方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支持当地老年助餐机构根据需要购置或更新助餐设施设备，提升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及性。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添置更新设施设备的街道（乡镇）或村（社区）层面老年助餐点数量
	≥44个

	
	
	质量指标
	通过支持老年助餐点添置更新设施设备，提高助餐服务覆盖面和老年人就餐便利度
	满足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各县级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时间
	收到补助资金后30日内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预算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和品质
	有效提高

	
	
	
	提升老年助餐点设施设备配置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
	逐步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老年助餐点和老年人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昌吉州）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下达总金额
	41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41

	
	地方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支持当地老年助餐机构根据需要购置或更新助餐设施设备，提升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及性。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添置更新设施设备的街道（乡镇）或村（社区）层面老年助餐点数量
	≥82个

	
	
	质量指标
	通过支持老年助餐点添置更新设施设备，提高助餐服务覆盖面和老年人就餐便利度
	满足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各县级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时间
	收到补助资金后30日内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预算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和品质
	有效提高

	
	
	
	提升老年助餐点设施设备配置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
	逐步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老年助餐点和老年人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吐鲁番市）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下达总金额
	20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20

	
	地方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支持当地老年助餐机构根据需要购置或更新助餐设施设备，提升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及性。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添置更新设施设备的街道（乡镇）或村（社区）层面老年助餐点数量
	≥40个

	
	
	质量指标
	通过支持老年助餐点添置更新设施设备，提高助餐服务覆盖面和老年人就餐便利度
	满足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各县级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时间
	收到补助资金后30日内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预算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和品质
	有效提高

	
	
	
	提升老年助餐点设施设备配置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
	逐步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老年助餐点和老年人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哈密市）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下达总金额
	17.5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17.5

	
	地方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支持当地老年助餐机构根据需要购置或更新助餐设施设备，提升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及性。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添置更新设施设备的街道（乡镇）或村（社区）层面老年助餐点数量
	≥35个

	
	
	质量指标
	通过支持老年助餐点添置更新设施设备，提高助餐服务覆盖面和老年人就餐便利度
	满足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各县级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时间
	收到补助资金后30日内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预算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和品质
	有效提高

	
	
	
	提升老年助餐点设施设备配置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
	逐步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老年助餐点和老年人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巴州）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下达总金额
	50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50

	
	地方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支持当地老年助餐机构根据需要购置或更新助餐设施设备，提升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及性。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添置更新设施设备的街道（乡镇）或村（社区）层面老年助餐点数量
	≥100个

	
	
	质量指标
	通过支持老年助餐点添置更新设施设备，提高助餐服务覆盖面和老年人就餐便利度
	满足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各县级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时间
	收到补助资金后30日内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预算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和品质
	有效提高

	
	
	
	提升老年助餐点设施设备配置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
	逐步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老年助餐点和老年人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阿克苏地区）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下达总金额
	52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52

	
	地方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支持当地老年助餐机构根据需要购置或更新助餐设施设备，提升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及性。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添置更新设施设备的街道（乡镇）或村（社区）层面老年助餐点数量
	≥104个

	
	
	质量指标
	通过支持老年助餐点添置更新设施设备，提高助餐服务覆盖面和老年人就餐便利度
	满足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各县级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时间
	收到补助资金后30日内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预算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和品质
	有效提高

	
	
	
	提升老年助餐点设施设备配置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
	逐步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老年助餐点和老年人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克州）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下达总金额
	25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25

	
	地方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支持当地老年助餐机构根据需要购置或更新助餐设施设备，提升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及性。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添置更新设施设备的街道（乡镇）或村（社区）层面老年助餐点数量
	≥50个

	
	
	质量指标
	通过支持老年助餐点添置更新设施设备，提高助餐服务覆盖面和老年人就餐便利度
	满足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各县级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时间
	收到补助资金后30日内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预算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和品质
	有效提高

	
	
	
	提升老年助餐点设施设备配置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
	逐步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老年助餐点和老年人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喀什地区）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下达总金额
	67.5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67.5

	
	地方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支持当地老年助餐机构根据需要购置或更新助餐设施设备，提升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及性。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添置更新设施设备的街道（乡镇）或村（社区）层面老年助餐点数量
	≥135个

	
	
	质量指标
	通过支持老年助餐点添置更新设施设备，提高助餐服务覆盖面和老年人就餐便利度
	满足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各县级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时间
	收到补助资金后30日内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预算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和品质
	有效提高

	
	
	
	提升老年助餐点设施设备配置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
	逐步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老年助餐点和老年人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90%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5年度 和田地区）

	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省级财政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情况（万元）
	下达总金额
	45

	
	其中：中央财政补助
	45

	
	地方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支持当地老年助餐机构根据需要购置或更新助餐设施设备，提升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及性。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添置更新设施设备的街道（乡镇）或村（社区）层面老年助餐点数量
	≥90个

	
	
	质量指标
	通过支持老年助餐点添置更新设施设备，提高助餐服务覆盖面和老年人就餐便利度
	满足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各县级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时间
	收到补助资金后30日内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预算成本控制率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和品质
	有效提高

	
	
	
	提升老年助餐点设施设备配置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
	逐步提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老年助餐点和老年人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90%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5年度下达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总预算资金为1752万元，资金到位1752万元，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截止到2025年12月31日，2025年度用于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资金共计执行了1314.7万元，执行率75.04%，具体情况如下：
2025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资金执行情况表
	序号
	地区
	分配金额
（万元）
	执行数
（万元）
	执行率

	1
	乌鲁木齐市
	49.5
	0
	0%

	2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1260
	990
	78.57%

	3
	塔城地区
	32.5
	31.71
	90.57%

	4
	阿勒泰地区
	40
	20.22
	50.55%

	5
	克拉玛依市
	30
	28.58
	95.27%

	6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22
	22
	100%

	7
	昌吉回族自治州
	41
	32.3
	78.78%

	8
	哈密市
	17.5
	15.4
	88%

	9
	吐鲁番市
	20
	16
	80%

	10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50
	50
	100%

	11
	阿克苏地区
	52
	52
	100%

	12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25
	8
	32%

	13
	喀什地区
	67.5
	47.5
	70.37%

	14
	和田地区
	45
	0.99
	2.2%

	总计
	1752
	1314.7
	75.04%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项目实施过程中，持续加强对各地项目工作调度、资金监管、监督检查。总体来看，本项目资金的整体管理水平好，做到了专款专用、及时拨付、规范支付，保障专项资金支付需求，确保了该项目顺利实施。
1.资金分配科学性。
按照财政部、民政部《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5〕47号）文件要求，2025年下达我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1752万元。资金分配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进行，2025年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实施地区为伊犁州，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及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经费1202万元均为伊犁州项目实施经费。老年助餐经费550万元，根据各地实际需求情况，鼓励各地优先考虑购置助餐结算一体机，优先保障“金色晚霞”老年助餐服务示范点。根据市场询价，按照每个老年助餐点位配置一个助餐结算一体机5000元进行测算，分配至13个地州市。由于克拉玛依市老年助餐点已全部配置助餐结算一体机，结合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明厨亮灶”行动，申请为20个具有一定规模、运营较好的老年助餐点购置监控设备，每个点位按1.5万元进行测算。
2.资金下达及时性。                             
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财综〔2021〕18号）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2025年收到中央下达资金文件后，及时与财政部门对接，形成资金申请文件，由自治区财政厅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定同意后，自治区财政厅、民政厅会签，联合将拨款文件和项目预算在规定30日内分解下达至各地州市。
3.资金拨付合规性。
按照《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财预〔2015〕230号）、《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财综〔2021〕18号）等文件拨付资金，按照下达资金和项目内容等进行资金分配和拨付，按照下达资金和项目内容等进行资金分配和拨付，经厅党组会研究后报财政部门审核，未出现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资金拨付合规。
4.资金使用规范性。
按照《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财预〔2015〕230号）等文件要求，指导各地专款专用，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严格按照财政部民政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财社〔2024〕61号），做到资金专款专用，确保资金高效、安全使用。总体来看，本项目资金的整体管理水平较好，做到了专款专用、及时拨付、规范支付。
5.资金执行准确性。
按照《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财综〔2021〕18号）《自治区民政厅预算绩效一体化推进工作方案》等文件要求，指导各地按照时间表、线路图，采取常态化监管方式，加快项目推进，强化日常监管，从源头上把好项目建设、资金支付管理关口，确保了资金使用依法依规、专款专用。项目资金为2025年7月下达，截止2025年12月底，本项目资金支付率为75.04%，今年将督促各地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和资金支付进度，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厅党组高度重视福利彩票公益金管理工作，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彩票公益金管理使用各项政策规定，采取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从各地实际需求出发，自治区民政、财政会签联合下发拨款文件，项目资金预算和区域绩效目标随同文件一并下达，实现一个月内按时完成资金分解下达目标任务。在实施过程中，牢固树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管理理念，严格落实《自治区民政厅预算绩效管理办法》，将绩效管理贯穿于资金分配、管理和使用等各环节，采取定期调度、实地调研指导、视频培训等方式，及时掌握工作动态，指导各地解决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确保资金使用合法合规、安全有效使用。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资金，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严格按照资金使用要求，将资金下达至各地，一是支持伊犁州为经济困难的失能和部分失能老年人建设家庭养老床位1068张、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2003人次；二是支持各地为不少于459个老年助餐机构根据需要购置或更新助餐设施设备，提升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及性。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按照财政部、民政部《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5〕47号）文件要求，通过为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建设家庭养老床位和提供居家上门服务，提升居家失能老年人专业照护水平；通过支持老年助餐点添置更新设施设备，提高助餐服务覆盖面和老年人就餐便利度。截至2025年12月31日，已为全区973个老年助餐点添置更新设施设备，伊犁州为1100户经济困难的失能和部分失能老年人建设家庭养老床位，为2050人次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a.随文下达享受家庭养老床位建设补贴数量指标，指标值为≥1068张，实际完成1100张，完成率103%、偏差率3%。
b.随文下达提供居家上门服务数量指标，指标值为≥2003人次，实际完成2050人次，完成率102%、偏差率2%。
c.随文下达添置更新设施设备的街道（乡镇）或村（社区）层面老年助餐点数量指标，指标值为≥459个，实际完成973个，完成率212%、偏差率112%。偏差原因：项目资金分配时，结合往年助餐点设备更新数量及各地实际需求，老年助餐点设施设备配置或更新需求已趋于饱和，克拉玛依市每个点位按1.5万进行测算（共20个点位），为具有一定规模、运营较好的老年助餐点购置监控设备；其他地州市每个点位按照5000元进行测算（共1040个点位）分配，购置助餐结算一体机；计划共补助1060个点位，实际完成973个。因乌鲁木齐市各区（县）正在按流程推进采购工作，暂未完成设施设备采购，昌吉州有能力承接项目的供应商较少，所选供应商承接项目能力不足，供货缓慢。正在指导督促以上州市加快推进后续工作。
（2）质量指标。
随文下达通过为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建设家庭养老床位和提供居家上门服务，提升居家失能老年人专业照护水平；通过支持老年助餐点添置更新设施设备，提高助餐服务覆盖面和老年人就餐便利度指标，指标值为满足，实际完成为100%，完成率100%、偏差率0%。
（3）时效指标。
随文下达向本行政区域各县级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时间指标，指标值为收到补助资金后30日内，实际完成收到补助资金后30日内，完成率100%、偏差率0%。
（4）成本指标。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成本指标。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经济效益指标。
（2）社会效益。
a.随文下达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和品质指标，指标值有效提高，实际完成为100%，完成率100%、偏差率0%。
b..随文下达提升老年助餐点设施设备配置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指标，指标值逐步提升，实际完成为100%，完成率100%、偏差率0%。
（3）生态效益。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生态效益指标。
（4）可持续影响。
财政部下达的绩效目标未设定可持续影响指标。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随文下达受益老年助餐点和老年人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满意度指标，指标值为≥90%，实际完成85%，完成率94%，偏差率6%。偏差原因：乌鲁木齐市实施进度较慢，正在推进采购工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1.偏离的绩效目标
（1）未完成指标
a.随文下达受益老年助餐点和老年人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满意度指标，未完成原因：乌鲁木齐市实施进度较慢，正在推进采购工作。
（2）超额完成指标
a.随文下达添置更新设施设备的街道（乡镇）或村（社区）层面老年助餐点数量指标。超出原因：项目资金分配时，结合往年助餐点设备更新数量及各地实际需求，老年助餐点设施设备配置或更新需求已趋于饱和，克拉玛依每个点位按1.5万进行测算（共20个点位），为具有一定规模、运营较好的老年助餐点购置监控设备；其他地州市每个点位按照5000元进行测算（共1040个点位）分配，购置助餐结算一体机；计划共补助1060个点位，实际完成973个。
2.下一步改进措施
a.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不足
项目实施过程中，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督促指导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强。
b.下一步工作实施改进措施
一是针对还未完工的项目，定期开展项目实施情况跟踪调度，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督促，严格按照要求，认真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二是针对还未支付完毕的项目，督促各地积极与财政部门对接，按时履行支付程序，保障项目进展顺利；三是及时沟通对接，帮助基层解决工作开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
四、绩效自评结果及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1.按照财政部《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规定，单位自评标准是：预算执行10分、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经自评，2025年度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绩效自评价得分为93.9分，其中：预算执行7.5分、产出指标47.9分、效益指标3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8.5分，自评结果为“优”。
2.自评价中发现乌鲁木齐市实施进度慢，各区县正在推进采购工作；阿勒泰地区大部分县市、克拉玛依独山子区、克州阿克陶县、阿合奇县因年底轧账未支付；喀什地区疏勒县、和田地区策勒县、皮山县、洛浦县已向财政申请资金待支付。下一步，督促各地积极与财政部门对接，按时进行资金支付程序，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3.评价结果将在自治区民政厅、自治区财政厅门户网站进行公示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中央巡视、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未发现问题。
六、附件
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自评表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5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

	地方主管部门
	自治区民政厅
	资金使用单位
	各（州、市）民政局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预算执行率

	
	年度资金总额：
	1752
	1314.7
	75.04%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752
	1314.7
	75.04%

	
	地方财政资金
	0
	0
	

	
	其他资金
	0
	0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按照财政部、民政部《关于下达2025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社〔2025〕47号）文件要求，2025年下达我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1752万元。资金分配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进行，2025年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实施地区为伊犁州，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及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经费1202万元均为伊犁州项目实施经费。老年助餐经费550万元，根据各地实际需求情况，鼓励各地优先考虑购置助餐结算一体机，优先保障“金色晚霞”老年助餐服务示范点。根据市场询价，按照每个老年助餐点位配置一个助餐结算一体机5000元进行测算，分配至13个地州市。由于克拉玛依市老年助餐点已全部配置助餐结算一体机，结合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明厨亮灶”行动，申请为20个具有一定规模、运营较好的老年助餐点购置监控设备，每个点位按1.5万元进行测算。
	无

	
	下达及时性
	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财综〔2021〕18号）规定的时限要求分解下达。2025年收到中央下达资金文件后，及时与财政部门对接，形成资金申请文件，由自治区财政厅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定同意后，自治区财政厅、民政厅会签，联合将拨款文件和项目预算在规定30日内分解下达至各地州市。
	无

	
	拨付合规性
	按照《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财预〔2015〕230号）、《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财综〔2021〕18号）等文件拨付资金，按照下达资金和项目内容等进行资金分配和拨付，按照下达资金和项目内容等进行资金分配和拨付，经厅党组会研究后报财政部门审核，未出现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资金拨付合规。
	无

	
	使用规范性
	按照《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财预〔2015〕230号）等文件要求，指导各地专款专用，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严格按照财政部民政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财社〔2024〕61号），做到资金专款专用，确保资金高效、安全使用。总体来看，本项目资金的整体管理水平较好，做到了专款专用、及时拨付、规范支付。
	无

	
	执行准确性
	按照《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财综〔2021〕18号）《自治区民政厅预算绩效一体化推进工作方案》等文件要求，指导各地按照时间表、线路图，采取常态化监管方式，加快项目推进，强化日常监管，从源头上把好项目建设、资金支付管理关口，确保了资金使用依法依规、专款专用。项目资金为2025年7月下达，截止2025年12月底，本项目资金支付率为75.04%，今年将督促各地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和资金支付进度，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无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厅党组高度重视福利彩票公益金管理工作，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彩票公益金管理使用各项政策规定，采取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坚持问题导向，从各地实际需求出发，自治区民政、财政会签联合下发拨款文件，项目资金预算和区域绩效目标随同文件一并下达，实现一个月内按时完成资金分解下达目标任务。在实施过程中，牢固树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管理理念，严格落实《自治区民政厅预算绩效管理办法》，将绩效管理贯穿于资金分配、管理和使用等各环节，采取定期调度、实地调研指导、视频培训等方式，及时掌握工作动态，指导各地解决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确保资金使用合法合规、安全有效使用。
	无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资金，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严格按照资金使用要求，将资金下达至各地，一是支持伊犁州为经济困难的失能和部分失能老年人建设家庭养老床位1068张、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2003人次；二是支持各地为不少于459个老年助餐机构根据需要购置或更新助餐设施设备，提升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及性。
	无

	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支持项目地区为经济困难的失能和部分失能老年人建设家庭养老床位、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支持当地老年助餐机构根据需要购置或更新助餐设施设备，提升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及性。
	截至2025年底，伊犁州建成家庭养老床位1100张，提供居家上门服务2050人次，添置更新设施设备的老年助餐点973个。资金支付1314.7万元，乌鲁木齐市实施进度慢，正在推进采购工作；克拉玛依、阿勒泰地区、克州等地因年底轧账未支付，待开账后支付；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已向财政申请资金待支付。

	
	
	

	
	
	

	绩效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享受家庭养老床位建设补贴数量
	≥1068张
	1100张
	

	
	
	
	提供居家上门服务数量
	≥2003人次
	2050人次
	

	
	
	
	添置更新设施设备的街道（乡镇）或村（社区）层面老年助餐点数量
	≥459个
	973个
	项目资金分配时，结合往年助餐点设备更新数量及各地实际需求，克拉玛依每个点位按1.5万进行测算（共20个点位），其他地州市每个点位按照5000元进行测算（共1040个点位）分配，共补助1060个点位，完成973个。

	
	
	质量指标
	[bookmark: _GoBack]通过为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建设家庭养老床位和提供居家上门服务，提升居家失能老年人专业照护水平；通过支持老年助餐点添置更新设施设备，提高助餐服务覆盖面和老年人就餐便利度
	满足
	100%
	

	
	
	时效指标
	向本行政区域各县级财政部门下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时间
	收到补助资金后30日内
	收到补助资金后30日内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能力和品质
	有效提高
	100%
	

	
	
	
	提升老年助餐点设施设备配置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
	逐步提升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受益老年助餐点和老年人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90%
	85%
	乌鲁木齐市实施进度较慢，正在推进采购工作。



